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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 

 

鲁财资环〔2024〕19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办法 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市财政局、林业主管部门，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局、

林业主管部门： 

为加强山东省湿地生态保护，提高湿地生态功能，规范湿地

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使用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源厅制定了《山东省湿地生态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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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山东省湿地生态保护，提高湿地生态

功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《生态保护补偿条例》

《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湿地生态保护补偿，是指省级财政对市

县政府管理的省级以上重要湿地进行的生态补偿。省级以上重要

湿地包括国际、国家及省级重要湿地（以下简称“重要湿地”）。 

第三条  湿地生态保护补偿按照“谁保护，补偿谁”的原则，

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，鼓励各地积极开展湿地生态保护修复，促

进湿地资源保护提质增效。 

第四条  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为湿地保护主体，即市县林

业主管部门或市县政府明确的湿地管理机构。 

第五条  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支出内容包括：湿地植被恢

复、地形地貌修复、自然湿地岸线维护、水系连通和拆除围网、

主要保护对象栖息地修复、特种救护和保护设施设备购置维护、

调查监测、巡护、科研宣教、管护等。 

补偿资金不得用于道路、观景平台、楼堂馆所等新（扩）建

基础设施及车船购置等支出，不得用于人员、办公等与湿地保护

修复无关的一般性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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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已纳入山东省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范围的重要湿

地，不再纳入山东省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范围。 

第七条  补偿资金按重要湿地面积进行测算分配，标准为每

年 80 元/亩。单个重要湿地最低补偿金额为 60 万元，最高补偿

金额为 300 万元。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，适时评估调整补偿

标准。 

第八条  重要湿地内发现以下问题的，扣减补偿资金，直至

问题整改到位。 

1.因保护管理不到位等人为因素，导致湿地退化破坏严重或

被违规侵占、主要保护对象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的； 

2.省级以上巡视、审计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发现突出问题

的； 

3.年度内发生重大舆情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或发生重大负面

事项隐瞒不报的； 

4.资金申报、分配、使用、管理中弄虚作假，情形严重的。 

以上问题发现 1 项，扣减 50%补偿资金；发现 2 项及以上，

扣减全部补偿资金。 

第九条  因湿地范围调整，重要湿地面积发生变化影响湿地

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，湿地面积变化情况由所属市级林业主管部

门组织核实后，按规定程序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。 

第十条  新认定的重要湿地，从第二年开始参与生态补偿。 

第十一条 每年 10 月 31 日前，市级林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



 — 5 — 

部门，结合年度工作重点任务和实际需求，组织开展项目储备，

并编制下年度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使用方案，报省自然资源

厅、省财政厅备案。资金使用方案金额一般不低于补偿金额。没

有编制资金使用方案的重要湿地，不安排补偿资金。 

第十二条  市县财政部门、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湿地生态保

护补偿资金使用管理，严禁擅自扩大补偿范围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、

违规使用补偿资金。 

第十三条  市县林业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要加强湿地生态保

护补偿资金绩效管理，对照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自评。省自然资源

厅、省财政厅将根据工作需要对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开展绩效

评价，并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 2025年 1月 1日起试行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12 月 31 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2024 年 12月 1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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